
协 议 书

项目名称：2024年第七批废旧资产（A标：废旧中央空调机组等）
甲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0004985004666

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6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乙方参加甲方2024年  月  日举办的报废废旧资产处置竞标会并以人民币             元 中标，经协商，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一、乙方在甲方通知中标结果结束后一日之内与甲方签订协议并一次性交完中标款项，甲方开具收据。乙方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在完成处置工作后，甲方全额无息退还。
二、乙方中标价仅为本次所处置的废旧资产价格，处置废旧资产的搬运费、运输费、租车费、保管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自理。
三、乙方的100000.00元保证金，处置结束后经甲方的处置小组成员检查核查无异议，在处置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全额无息退回履约保证金给乙方。如乙方不履约，甲方有权没收其保证金。
四、乙方在完成处置工作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及医院要求施工作业，如因乙方责任导致引发问题，由乙方承担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五、乙方在完成处置工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程操作，注意安全。因违规操作引发的责任、纠纷（包括乙方工作人员不听甲方工作人员引导造成与甲方病人及家属发生的责任、纠纷）由乙方完全承担，与甲方无关。处置中不得损坏和取走其他非处置设备，若有物品被损坏或丢失，须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赔偿款。处置废旧资产后所留下的垃圾，由乙方负责清理。如乙方不负责清理遗留的垃圾，由此产生的清洁费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六、乙方应在2024年  月  日下午18:00前将本次处置的废旧资产等搬离医院，并按照甲方要求清理现场。如不能及时按规定时间搬离，双方友好协商按规定解决。
七、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中标后不与我院签订协议、不及时缴纳中标款项的；
2、中标后未履行标书规定全部义务的；
3、签订协议后擅自转包他人的；
4、未按时按要求完成处置工作的；
5、投标人出现串通投标行为的。
出现以上情形的投标单位，将被列入本院不良行为记录。
八、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4年  月  日            日期：2024年  月  日
物资转移证明
甲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乙方： 
按医院管理要求，1日内将资产转移完成。甲方将该批废旧物资转交给乙方，所有权同时转移。转移后乙方对该批废旧物资负法律责任。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4年  月  日           日期：2024年  月  日
废旧资产回收承诺书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我公司承诺中标2024年  月  日贵单位网站《医院公告》“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4年第七批废旧资产处置招标公告”的废旧物品不做二次使用，不得用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范围和用途。我公司承诺将贵单位移交的全部废旧物资在正规渠道进行资源化、无害化拆解报废处置。
公司全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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